
 
              本社各項手續費收費標準    109.04.30 修訂，自 109.07.01 起實施 

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 
現金匯款 
轉帳匯款 

匯款 200 萬內每筆 100 元每超出 100 萬內加 50 元 
匯款 200 萬內每筆  30 元每超出 100 萬內加 10 元 

修改匯款資料 每筆 30 元 

除票據掛失外之各項掛失（含換發金融卡） 每次 100 元 

調印傳票 一年內每張 100 元，一年以上者每張 200 元 

申請列印、寄發（平信）非支票存款戶及支票存 
款戶對帳單 

一年內每張（頁）100 元，一年以上者每張（頁）200 元（約定秘密戶者不
予寄發，依主管機關規定須寄發、調閱對帳單資料者不予收費） 

補發存摺（單） 每本（張）100 元 
存摺工本費 每一帳戶 100 元(開戶未滿三個月結清) 
補發社員股票 每張 300 元 
印鑑更換 每件(帳戶)100 元 

作財力證明/出國/留學證明之用每份 100 元，超過一份者每份加收 20 元 

會計師函證，函證事項三個月內者每份 100 元，三個月以上者每份 200 元 存款餘額證明，非存款餘額證明（股金、貸款） 

股金、貸款餘額證明每份 200 元，超過一份者每份加收 20 元 

存單質權設定、解除或實行質權予本社外之第三者 每筆存單 100 元 

保管箱各項費用收取 

 

箱型 規格 租金 
（一年） 

保證金 備註 

A 7.3X12X61 900 450  

B 12.6X12X61 1140 570  

C 7.2X25.2X61 1500 750  

D 12.5X25.2X61 1920 960  

E 25.8X25.3X61 3480 1740  

承租人遺失鑰匙應付換發之必要費用新臺幣陸佰元整 

未達規定存、放款積數者每張 20 元 
請領支票工本費(未達規定存、放款積數者) 

最近一年內曾有退補紀錄每張 200 元 

支票結清銷戶後兌付、拒往後兌付及撤銷付款委託 每張 200 元 

支票現贖 每張 150 元 

支票備付 每張 200 元 

票據掛失止付及領取止付保留款 以發票人名義辦理者每張 100 元、非發票人名義辦理者每張 200 元 

非本社客戶換鈔、幣交易（不含兌換外幣） 每次 100 元 

簽發一般台支（3614-8）、合支、本社支票 
每張 100 元，依執行命令繳付已扣押債務人存款之款項開立本社支票每張
250 元 

更改本社支票受款人名稱 每張 50 元 

簽發同業台支（27-6） 每張 400 元 

保管「未到期票據」及「外埠票據」 每張 5 元 

抽票 未提出交換者每張 20 元，已提出交換者本埠每張 50 元，外埠每張 100 元 

國內跨行提款 每次 5 元 

國內 ATM 跨行轉帳 每次 15 元 

網路銀行跨行轉帳 每次 14 元 

其它代收款項 視專案個別核定 



 
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 

放款作業收取費用如下： 

徵信查詢費 每人 500 元 

票信查詢費 每人 250 元(超過一份者每份加收 20 元) 

開辦費（含續約、展期案件） 

一般貸款依每筆貸款金額千分之二計之 
消費性無擔保貸款每筆 5,000~8,000 元，貸款額度最高 200 萬（含）
元每筆收費明細如下： 
（1）消費性無擔保貸款金額 500,000（含）元以下每筆 5,000 元。 
（2）消費性無擔保貸款金額 500,001 元～1,000,000（含）元每筆 
   6,000 元。 
（3）消費性無擔保貸款金額 1,000,001 元～1,500,000（含）元每筆 
   7,000 元。 
（4）消費性無擔保貸款金額 1,500,001 元～2,000,000（含）元每筆 
   8,000 元。 

申請週轉金貸款動撥帳管費 初貸撥款後，每筆每次 100 元 

申請利率調整帳戶手續費 每筆每次 1000 元 

申請契約變更帳戶管理費 
每筆每次 3000 元 
 (含調降利率、更換保證人或擔保品、還款方式、展延借款期限…等) 

限制清償期間貸款 

利率計算方式及貸款條件並提供「無限制清償期間」貸放利率與「限
制清償期間」貸放利率二種方案，選擇「限制清償期間」者： 
一、同意若於貸放後（三）年內提前清償全部本金並請求發給抵押權   
    塗銷同意書或清償證明時，願按解約當時貴社之貸款利率計算利  
    息，並依第二條計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 
二「提前清償違約金」計算方式： 

１、 自貸放後第一年內全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者，借款人應依原 
     約定按期攤 還本金所剩餘額之 95％，計付  2 ％ 做為「提
前 

       清償違約金」予本社。 
２、 自貸放後第二年內全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者，借款人應依原 
     約定按期攤還本金所剩餘額之 90％，計付 1.8 ％ 做為「提前 
     清償違約金」予本社。 
３、 自貸放後第三年內全部借款本金被提前清償者，借款人應依原 
     約定按期攤還本金所剩餘額之 85％，計付 1.6 ％ 做為「提前 
     清償違約金」予本社。 

三、但如法律另有規定或經本社要求、借款人死亡或重大傷殘並取得 
    證明文件等因素而須提前清償貸款者，本社不得向客戶收取提前 
    清償違約金。 
依「提前清償違約金」旨揭意思，其計算方式範例： 
    例：自約定日後六個月內清償（一年內），計算公式如下： 
    1,000,000 ＊ 95％ ＊ 2％ ＝ 19,000 
    例：自約定日後十三個月內清償（二年內），計算公式如下： 
    1,000,000 ＊ 90％ ＊ 1.8％ ＝ 16,200 
    例：自約定日後二十五個月內清償（三年內），計算公式如下： 
    1,000,000 ＊ 85％ ＊ 1.6％ ＝ 13,600 

補發清償證明 每張 500 元 

補發貸款契約影本（借據、本票、約定書等） 每份 200 元 

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 敬啟 

 


